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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务提供者成员，5000欧元

/年，利用成员的方式解决OA的长

期性问题。特别要注意的是，图书

馆不是一个最终用户，所以取费标

准是比个人要高的，而独立的图书

馆、图书馆联盟的取费又不一样，

如果要做聚合和服务提供，那就是

最高取费了。所以，如果图书馆对

已经存在的OA网站进行大量的获

取，然后本地提供服务，势必将减

少这些OA网站的访问量，使得这

个OA网站失去商业价值的一个基

础，即用户访问量。

所以，图书馆在进行O A获

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知识产权问

题、OA体系的生命价值链问题，

否则，图书馆将会产生很多法律的

纠纷。

3 图书馆管理揭示知
识产权

（1）明晰的采购协议

在最近几年，图书馆在购置资

源的时候，已经从价格谈判为主逐

步过渡到清晰购置后的资源服务、

保存、再利用方面。

● 服务权利。在供应方的服务

可用的时候，利用供应方的服务系

统提供服务，而当互联网环境出现

问题时，可以使用镜像在本地的供

应商系统提供服务。——服务系统

镜像权

● 服务期限权利。当年度的资

源利用供应方的服务系统提供服

务，回溯的资源允许用户自己构建

的系统提供服务和适用。付款买的

是资源使用权，不能因为不买当年

的，就不能用买过的。——数字资

源与软件系统分离权

● 并发数与副本数权利。在很

多大学图书馆购买的是服务并发

数，约定是在确定的IP范围内使

用。而对于公共图书馆，可以采用

并发数和副本数的购买规则，这

样可以离开IP范围的限制，提高

数字资源的利用率。——并发权

和副本权

● 缩微、数字资源权利。由于

数字资源的服务依赖于计算机网络

系统，而图书馆无法长期保留应用

环境，又需要保留数字资源，有一

些馆购置的是传统资源数字化部

分，并具有长期保存的价值，就需

要考虑缩微资源、数字资源购买方

式，而不能只买在线服务。而数字

资源可以在短的周期里利用，比

如5-10年，而缩微资源可以到100
年，这样的结合有利于图书馆的长

期保存策略。——长期保存与利用

的权利

（2）互联网资源

对于互联网资源的处理，需要

特别当心，这样才有利于图书馆的

使用和避免进入法律纠纷中，最主

要的原则有：

● 互操作模式。可以对网络资

源服务系统的互操作接口进行技术

分析和研究，集成到图书馆的统一

检索环境中，这类应用通过互操作

接口，没有直接批量地获取对方的

网络资源，没有大的知识产权纠纷

发生的概率。绝对禁止利用这个分

析，在未经对方允许的情况下进行

批量的下载。——互操作获得服务

权利

● 互交换模式。在对方同意的

前提下，通过互交换获得网络资源

应该提倡。这样既可以保证法律上

没有纠纷，也可以保证获得的数字

资源是完整的。通过互操作获得资

源，基本都是不完整的，如果是不

完整的数字资源，就无法保证服务

的质量和保存的价值。——数据互

交换权利

● 技术手段。对于利用爬虫、

分析对方系统结构后利用软件技术

获取互联网资源时需要谨慎，获取

后、揭示后、服务后的知识产权纠

纷比较大，仅仅是保存，纠纷不

大。同样的搜索引擎公司，Google
公司没有在互联网信息获取和服务

上有大的法律纠纷，而百度公司则

不同，被多家公司诉诸公堂。在美

国互联网档案（Internet Archive）
公司项目中，获取的目的是互联网

档案保存，只要某个公司申明知识

产权，该公司就会终止服务，但是

不会中止获取。比较敏感的问题

是，通过技术手段逆向解析应用系

统数据结构，然后获取、改编、利

用，这是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

为。——技术手段合理使用权

（3）相关权利管理

由于中国目前的法律条款在

著作权、互联网传播权、互联网内

容提供商授权等有清晰的规定，图

书馆在获得资源以后，一定要注意

各种权利的登记、跟踪、变化的管

理，否则就可能出现侵权。

例如，一个作品于2009年由作

者A交给某个出版社出版发行，并

同时把互联网传播权授予了这个出

版社。图书馆在2010年购买了这个

电子资源的一个副本，并在互联网

上提供服务。到2010年的时候，出

版社相邻的出版编辑权消失，而这

个时候作者把互联网传播权授予了

另一个出版社或者电子资源服务

商。那么，原来购买这个电子资源

的图书馆没有核心的出版社或电子

资源服务商签署权利转移关系，继

续在一个副本互联网服务，就可能

成为被告了。

所以，图书馆对于保存并在利

用的数字资源，尤其是要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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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利用的数字资源，跟踪作者、作

者授权是一个长期需要进行的管理

工作之一。

（4）相关的技术管理

对于图书馆购置获得的数字资

源（脱离应用系统），在再利用时

存在滥用技术手段而侵犯知识产权

的可能。

例如，某个数字资源供应商

提供了数字资源和数字资源服务，

这个供应商在提供数字资源服务的

时候，使用了很多数字版权保护技

术，这个是目前大部分出版机构都

会采取的手段之一。但是，当出版

机构的邻接权失去以后，相应的技

术手段应该自动失效，否则就可能

侵犯了著作权法约定的未经作者同

意采用技术手段限制传播了。同样

的理由，图书馆在采取技术措施

时，要结合（3）中的权利管理，

获得作者的授权后再采取相应的技

术手段。

对于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图

书馆也需要尽可能地利用标准的规

则。而采取公开的技术标准，对于

保障知识产权是十分重要的，很多

应用环境是非标准的，无法保证人

类在今后可以利用公开的文档利用

保存下来的数字资源。这点也要引

起图书馆的技术管理的注意。

（5）加强与出版服务之间的

沟通

由于传统图书馆的馆际互借服

务主要是实体文献的邮递、机构之

间的协议等使用方式，而数字资源

的文献传递就变成了数字作品的传

递，可以被任何一个环节保存、发

送，所以，图书馆应尽可能与出版

商协商获得文献传递的权利。美国

国家标准化组织（NISO）与美国

书业出版组织，针对ONIX的电子

资源授权，专门组织与图书馆的讨

论，其中就有关于授权文献传递的

问题。

同样，由于出版机构是与作者

群联系最紧密的机构，所以，图书

馆和出版机构的沟通，可以使得作

者的基本情况、作者的跟踪等事宜

变得简单和容易。否则，图书馆靠

作品上作者名、机构名、通信方式

很难跟踪授权关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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